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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

简 报 
 

（2020 年第 4 期  总第 4 期） 

 

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2020 年 9月 29 日 

 
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召开 2020 年全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

暨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工作会议

兴宁市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、

获得感

 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召开 2020 年全省推进城镇老旧 

小区改造暨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工作会议 

 

9 月 15 日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江门市召开 2020 年全

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暨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工作会议，

省政协副主席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张少康出席会议并讲话。 

会议指出，加快推进这两项工作，是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、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具体实践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思想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的具体体现，

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、提升城市品质的必然要求，是应对风

险挑战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、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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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”任务的具体举措，是加强城市治理、提升社会治理体系

和治理能力的客观要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会议强调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充分尊重

人民改造意愿；坚持因地制宜，充分结合各地实际和特点，

因“区”施策；坚持问题导向，优先解决基础性、根本性的

问题，不搞形式主义；坚持探索创新，着力解决推进改造工

作中的难点和困难。 

会议现场观摩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，广州、佛山、江门、

梅州作试点经验介绍，相关技术单位作政策解读、技术培训。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陈天翼主持会议，江

门市政府负责同志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，各市、县（市）

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。作为省试点城市之一，市住建

局李信总工程师代表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我市老旧

小区改造试点经验成果在会上做了题为“坚持人民为中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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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党建引领，推动原中央苏区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”的汇

报交流，收到良好反响。市住建局将以此会议为契机，与各

参建部门一起，共同推动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上新台

阶。 

 

兴宁市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不断提高 

人民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 

 

兴宁市人民政府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高度重视，坚决贯

彻落实省、市关于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部署和要求，坚持以

改造促进城市提质、以党建引领社区共治，结合实际，突出

重点，多措并举，努力探索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模式。市

领导亲自率队到现场开展调研部署，协调解决问题，要求街

道和社区、住建、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供电等部门按照

各自职责狠抓项目落地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推动工作落实。 

2020 年，兴宁市计划投资约 5000 万元，对宁新东风片

区 3 号、4 号、6 号和电力开发小区 4 个住宅小区 66 栋、2340

户进行改造。按照重点探索“建立存量资源整合利用机制”

的要求，认真组织人员对拟改造小区进行走访入户，宣传政

策，推动联动改造、设施共享。结合小区实际，拟利用闲置

空间和公共绿地，改造、增设居民文体活动场地及健身设施，

统筹考虑各类人群的特点，保障青少年、老年人和残疾人的

健身活动需求；改造、增设小区文化宣传栏，加强社区文化、

特色民俗文化的宣传；优化小区停车布局，整治被挪作它用



- 4 - 
 

的空地规划机动车停车设施，在不影响绿化率的前提下增设

机动车停车位，规范停车标识标线，对占用道路、绿地及停

车的障碍物进行全面清理。目前，项目已进场施工，成功申

报并下达抗疫国债 4800 万元。 

同时，兴宁市积极谋划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，结

合实际分片区确定了两个总投资合计 9300 万元的改造项目。

目前上述两个项目已完成立项，正在着手推进各项前期准备

工作。下一步，兴宁市将坚决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，出台

《兴宁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作方案》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压实各方责任，加强部门联动，统筹兼顾，全力推进，力争

项目尽快动工，发挥效益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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